
天津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暂行
管理办法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第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市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利用、处置及其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规定。

本办法所称农药包装废弃物，是指农业生产所需农药使用后被废弃的与农药直接接触或含有农药残余物的包装物，包括瓶、罐、桶、袋等。
第三条【实施原则】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农药生产者（含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经营者应当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
第四条【部门职责】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合理布局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点，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的监督管理。

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全市农药包装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各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活动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鼓励政策】本市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中发挥组织协调、技术指导、提供服务等作用。

鼓励和支持专业化服务机构开展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

第六条【宣传教育】各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宣传教育。
鼓励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和社会组织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宣传和培训。
第七条【豁免政策】农药包装废弃物属于危险废物，符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规定的，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等相应环节可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转移到所设定的集中贮存点，收集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满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中运输要求，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进入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要求，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第八条【回收体系建立】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当调查监测本辖区农药包装废弃物种类、分布和产生量等情况，指导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合理布设区、乡镇（街道）、村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站（点），并明确管理责任人。
第九条【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责任】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可以协商确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农药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场所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不得拒收其销售农药的包装废弃物。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农药使用者应当及时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农药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配药时应当通过多次冲洗等方式充分利用包装中的农药，减少残留农药。
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站（点）不得擅自倾倒、堆放、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

第十条【建立台账】农药经营者和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站（点）管理者应当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记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数量和去向信息。回收台账应当保存两年以上。
第十一条【鼓励改进农药包装】本市鼓励农药生产者使用易资源化利用、易处置包装物，水溶性高分子包装物或者在环境中可降解的包装物，逐步淘汰铝箔包装物。鼓励使用便于回收和循环利用的大容量包装物。
第十二条【运输要求】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运输活动应当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丢弃、遗撒农药包装废弃物，运输工具应当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要求。

将农药包装废弃物转移出集中贮存场所，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确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的，应当依法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资源化再利用】资源化利用按照“风险可控、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交由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资源化利用不得用于制造餐饮用具、儿童玩具等产品，防止危害人体健康。资源化利用单位不得倒卖农药包装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以外的，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填埋、焚烧等无害化处置。
第十四条【回收保障措施】丢弃在田间地头、沟渠池塘等处且难以确定回收责任主体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由各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统筹组织回收。
第十五条【回收处理费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费用由相应的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承担。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不明确的，处理费用由所在地区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
第十六条【专业术语】本办法所称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指从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贮存、运输、处置等经营活动的机构。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站（点），指由各区、乡镇、村或其它地块设立的用于集中贮存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场所。
第十七条 【实施日期】本办法自2025年10月2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0月27日。2020年12月29日原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的《市农业农村委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农委规〔2020〕1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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